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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房产税的概念：
    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房
屋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二、房产税的特点

　　1.房产税属于财产税中的个别财产税。

　　2.征税范围限于城镇的经营性房屋。

　　3.区别房屋的经营使用方式规定征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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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产。房屋则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
（有墙或两边有柱），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工作、学
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围墙、烟囱、水塔、变电塔、油池
油柜、酒窖菜窖、酒精池、糖蜜池、室外游泳池、玻璃暖房、砖瓦石灰
窑以及各种油气罐等，则不属于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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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

        其中：

　　    城市征税范围为市区、郊区和市辖县县城，不包括农村。

　　    县城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包括郊区）。

　　    建制镇的征税范围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含镇郊），不包括所辖的行政村。

　　    工矿区开征房产税的工矿区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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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山市地方税务局根据原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重新
规定建制镇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的通知》（粤地税
发[1999]162号）及中山市人民政府（中府办函[1999]115
号）规定：

      凡在我市建制镇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从事工业、
商业、服务业（包括房屋租赁）的房产和使用的土地，都必
须依法缴纳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征税范围



四、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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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税以在征税范围内的房屋产权所有人为纳税人。其中：

　　1.产权属国家所有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纳税。

　　2.产权属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由集体单位和个人纳税。

　　3.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纳税。

　　4.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

　　5.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亦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

　　6.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依照房产余值代缴纳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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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价计税：1.2%
 2.从租计税：12%
 3.其他：
　　（1）个人出租住房，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2）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
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4%的税率征收。

　　（3）外币为记账本位币的按缴款上月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折成人民币计算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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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租计征（租金计税）：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适用税率12% 
 （二）从价计征（余值计税）：
　　    应纳税额＝房产计税余值×适用税率1.2%
　　            ＝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适用税率1.2%
    
    房产原值指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在账簿“固定资产”科目中记载的房屋
原价。没有记载房屋原价的，按照上述原则，并参照同类房屋确定房产原值，
按规定计征房产税。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
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
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0.5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2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确
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计税依据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例子

甲企业与乙商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一幢原值2500万元的写字楼租给乙商户
使用。合同规定因乙租期为2年，可在租赁开始时有1个月的免收租金期限。按
照合同约定，该写字楼月租金20万元（不含增值税），写字楼于2016年12月30
日交付承租方，并规定了甲自2017年2月1日起向乙收取租金。则甲企业在2017
年应缴纳的房产税为多少万元？（当地的房产原值减除比例为30%）

【解析】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有免收租金期限的，免收
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余值缴纳房产税。则甲企业2017年对于该写字
楼应纳的房产税应在1月从价计税，2月至12月从租计税。
   2017年甲企业应纳房产税=2500×(1-30%)×1.2%/12+20×12%×11
   =1.75+26.4=28.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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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前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但上述免税单位
的出租房产不属于免税范围； 
2.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但如学
校的工厂、商店、招待所等应照章纳税；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但经营用的房产
不免； 
4.个人所有自有自用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但个人拥有的营业
用房或出租的房产，应照章纳税； 
5．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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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免税单位自用房产的解释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办公
用房和公务用房。
       事业单位自用的房产，是指这些单位本身的业务用房。
       宗教寺庙自用的房产，是指举行宗教仪式等的房屋和宗教人员使用
的生活用房屋。
       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是指供公共参观游览的房屋及其管理
单位的办公用房屋。
       上述免税单位出租的房产以及非本身业务用的生产、营业用房产不
属于免税范围，应征收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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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行业优惠政策

 1、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
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
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
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2、对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企业，自停产

停业次月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的期限
累计不得超过两年。（有效期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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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减税降费时期税收优惠

关于我省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粤财法[2019]年
6号）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50%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已依法享受其他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可叠加享受本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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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房产税困难减免：

1、房产税困难减免政策依据

2、房产税困难减免有关事项

3、房产税困难减免申请所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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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房产税困难减免政策依据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广东
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6号，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8年第1号修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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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房产税困难减免有关事项

（一）纳税人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纳税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给予减税或免税：

  1.第一类情况：因风、火、水、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
生重大损失的； 

  2.第二类情况：受市场因素影响，难以维系正常生产经营，发生亏损的； 

  3.第三类情况：依法进入破产程序或停产、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

  4.第四类情况：地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深汕特别合作
区管理委员会，广州、深圳市的市辖区人民政府重点扶持的。

（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得享受房产税优惠政策的，不得享受房产
税困难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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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房产税困难减免申请所需资料

符合房产税困难减免条件的纳税人，应提交《房产税困难减免申请表》、《纳税人减免
税申请核准表》、减免税申请书面报告、申请减免税的不动产权证（或者其他权属证明）
复印件等，并按困难类别分别附报以下资料：

 1.属于一类的，附报受灾证据、保险公司的理赔证明或专业技术鉴定意见或法定资质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等；

 2.属于二类的，附报申请困难减免税所属期上一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或生产、
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 3.属于三类的，附报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证明；因停产、停业申请困难减免税的纳税
人，应提供相关部门（如市场监管部门）证明或供电、供水部门用电、用水记录；

 4.属于四类的，附报地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横琴新区管理委员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
理委员会,广州、深圳市的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发展和改革部门文件明确重点扶持相应文件。

以上纳税人所提交资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如为复印件应加注“此件由我单位提供，与原件一致”字样（盖印章或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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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疫情影响 房产税困难减免目录：
  1、政策口径

  2、政策依据

 3、办理渠道

 4、办理资料

 5、执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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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疫情影响房产税困难减免政策口径

（1）为租户减免房地产租金的纳税人，按减免租金月份数给予房产
税困难减免；

（2）房地产被征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按被征用时间给予房产税
困难减免；

（3）因疫情影响，纳税人除享受上述两项优惠外，缴纳房产税确有
困难的，可向房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规定权限核准后，酌情
给予减税或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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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受疫情影响房产税困难减免政策依据

（1）《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明电〔2020〕9号）；

（2）《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强化落实税务政策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粤税发〔2020〕16号）；

（3）《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房产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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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疫情影响房产税困难减免办理渠道

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直接办理或者各地办税服务厅办理。

疫情防控期间，为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按照“尽可能网上办”的原则，纳税
人（含已领取电子税务局账号的自然人）可登录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如实填写
相关信息，即可申请减免税。

进入申请模块路径：我要办税-税收减免-税收减免核准-税收减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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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申请模块路径：我要办税-税收减免-税收减免核准-税收减免申请

减免事项信息中：征收项目选择“房产税”，受理税务事项选择对应的困难减免类型，然
后点击右上角按钮“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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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核准中：征收项目选择“房产税”，有效期起，减免征类型选择“免征”，然后点击
右上角按钮“附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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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受疫情影响房产税困难减免办理资料
（1）属于免租金申请困难减免情况的纳税人需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
          ②《减免税申请报告》(列明纳税人基本情况、申请减免税的理由、免租
月份、数量、减免金额等)。
（2）属于被征用申请困难减免情况的纳税人需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
          ②《减免税申请报告》(列明纳税人基本情况、申请减免税的理由、被征
用月份、数量、减免金额等)。
（3）属于因疫情影响发生重大损失申请困难减免情况的纳税人需提供：
          ①《纳税人减免税申请核准表》；
          ②《减免税申请报告》(列明纳税人基本情况、申请减免税的理由、受疫
情影响情况、数量、减免金额等)；
          ③发生重大损失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有关财务报表、相关证明、承诺书
等）。

以上资料均可通过电子税务局上传，相关纸质资料由纳税人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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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受疫情影响房产税困难减免执行期限

上述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税款所属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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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税人将原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从生产经营之月起，缴纳房产税；
 
2．纳税人自行新建房屋用于生产经营，从建成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3．纳税人委托施工企业建设的房屋，从办理验收手续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4. 纳税人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5．纳税人购置存量房，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发
房屋权属证书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6．纳税人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7．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出租、出借该企业建造的商品房，自房屋使用或交付之次月起，

缴纳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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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期限：房产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期缴纳的征收方法，具体纳税期限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1、房屋出租：自2019年4月1日起，出租房产按租金收入计缴的房产税按出租房屋
收入缴纳增值税的期限缴纳，该规定有效期为5年。（中山税务局公告2019年01号）。

       2、房屋自用：从2018年（税款所属期）起，房产税（按房产原值计征）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的缴纳期限调整为税款所属年度的10月1日至12月31日。

纳税地点：在房产所在地缴纳。房产不在同一地方的纳税人，应按房产的坐落
地点分别向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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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

 1、地下车库是否缴纳房产税
      （财税[2005]181号）

        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
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的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
　　上述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是指有屋面和维护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
中生产、经营、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对于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如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部分
等，应将地下部分与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出租的地下建筑，按照出租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转发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粤
财法〔2006〕12号）：自用地下建筑的房屋原价折算为应税房产原值的具体比例为：工
业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5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商业和其他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
的7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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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

 2、关于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可否免征房产
税？
      经有关部门鉴定，对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
在停止使用后，可免征房产税。

    3、转租房产的租金收入房产税问题
    对单位和个人将租用的房产再转租所取得的租金收入不
征房产税。（粤税发[1990]4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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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

 4、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征免房产税问题

    鉴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在出售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
是一种产品，因此，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售出前，不征
收房产税；但对售出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已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
按规定征收房产税。（国税发〔2003〕89号）

    5、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计征房产税有关问题

      为了维持和增加房屋的使用功能或使房屋满足设计要求，凡以房屋
为载体，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如给排水、采暖、消防、
中央空调、电气及智能化楼宇设备等，无论在会计核算中是否单独记账
与核算，都应计入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

　　对于更换房屋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的，在将其价值计入房产原值时，
可扣减原来相应设备和设施的价值；对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中易损坏、
需要经常更换的零配件，更新后不再计入房产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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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大 家！


